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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發文字號：基府教特壹字第1140226426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2734574_11424P008558_1140226426A_114D2035880-01.pdf、2734574_11424P00
8558_1140226426A_114D2035881-01.pdf、 2734574_11424P008558_1140226426A
_114D2035882-01.pdf、2734574_11424P008558_1140226426A_114D2036042-02.p
df)

檢送「基隆市特殊教育諮詢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發布令、

修正總說明、修正條文及修正對照表各一份，請查照。

旨揭辦法業經本府114年5月13日第2071次市務會議決議通
過。

正本：本府所屬學校

副本：綜合發展處(敬請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本市特資中心、本府教育處(均
含附件)

地址：202201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
承辦人：黃怡雯
電話：(02)24301505 分機509
電子信箱：kledu81215@mail.klcg.gov.tw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4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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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特殊教育諮詢會設置辦法第三條修正總說明 

基隆市特殊教育諮詢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 99 年 11 月

16日訂定發布，並於 113年修正發布施行，茲為配合本府 113年 8月 28

日基府綜法字第 1130244217號函略以：為免副召集人因任務分工調整而

反覆修正，有關副召集人為副市長或秘書長擔任者，文字統一修正為「由

市長指派副市長或秘書長兼任」。爰擬具本辦法第三條修正案，修正內容

為，將原由副市長或秘書長兼任修正為由市長指派副市長或秘書長兼任。 



基隆市特殊教育諮詢會設置辦法第三條 

99年 11月 16日基府教特貳字第 0990182781B號令發布 

102年 3月 20日基府教特貳字第 1020150967B號令修正 

113年 7月 22日基府教特壹字第 1130236898B號令修正第 1條至第 10條；刪除原第 8條 

114年 6月 4日基府教特壹字第 1140226426B號令修正第 3條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九人至二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市長

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市長指派副市長或秘書長兼任；其餘

委員由本府就學者專家、教育行政人員、學校及幼兒園行政人

員、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本市教師及教保服務人員組織代

表、特殊教育相關家長團體代表、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學生及幼

兒家長代表、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相關機關（構）及團體代

表聘(派)兼之。 

  教育行政人員、學校及幼兒園行政人員、相關機關（構）代

表出任之委員合計人數，不得超過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基隆市特殊教育諮詢會設置辦法第三條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九

人至二十三人，其中一

人為召集人，由市長兼

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

市長指派副市長或秘書

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

府就學者專家、教育行

政人員、學校及幼兒園

行政人員、身心障礙及

資賦優異學生、本市教

師及教保服務人員組織

代表、特殊教育相關家

長團體代表、身心障礙

與資賦優異學生及幼兒

家長代表、特殊教育相

關專業人員、相關機關

（構）及團體代表聘(派)

兼之。 

  教育行政人員、學

校及幼兒園行政人員、

相關機關（構）代表出任

之委員合計人數，不得

超過委員總數二分之

一。 

  任一性別委員人

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九

人至二十三人，其中一

人為召集人，由市長兼

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

副市長或秘書長兼任；

其餘委員由本府就學者

專家、教育行政人員、學

校及幼兒園行政人員、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

生、本市教師及教保服

務人員組織代表、特殊

教育相關家長團體代

表、身心障礙與資賦優

異學生及幼兒家長代

表、特殊教育相關專業

人員、相關機關（構）及

團體代表聘(派)兼之。 

  教育行政人員、學

校及幼兒園行政人員、

相關機關（構）代表出任

之委員合計人數，不得

超過委員總數二分之

一。 

  任一性別委員人

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

三分之一。 

依據本府 113年 8月 28日

基府綜法字第1130244217

號函文字酌修。 



三分之一。 

 


